
古浪县大靖峡水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招标公告(二次)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古浪县大靖峡水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已经武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武威市水务局以武发改农经[2017]595 号文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中央财政补助

资金、省级财政资金和市县整合资金。项目法人（招标人）为古浪县祁连山山水林田湖

生态保护修复大靖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建设管理处，招标代理机构为银川市鸿利建设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对大靖峡水库库区清除淤积 236 万立方米，布置弃渣场 3处，弃渣场容量 255 万

立方米，占地面积 459.6 亩，配套低压灌溉系统对弃渣场进行生态修复。库区周边绿化

454.8 亩，布设防护网 14850 平方米，并设置水环境保护警示牌，配置水质检测、流量

监测系统和生态下泄水量输水设备。同时，对溢洪道及上坝道路高坡进行整治，整治长

度 221 米。

2.2 计划工期：本工程施工总承包总工期为 550 日历天（计划开始工作日期：2017

年 11 月 27 日，主体工程完工日期：2019 年 5 月 30 日）。

2.3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设 11 个标段，其中：施工总承包标段 8个，监理标段

2个，环境影响评价标段 1个。(本次公告只针对第十标段二次报名)

第五标段：清淤 31 万 m3、整治条子沟弃渣场段及治理条子沟；

第六标段：清淤 31 万 m3、整治条子沟弃渣场段及治理条子沟；

第七标段：清淤 31 万 m3、整治条子沟弃渣场段及治理条子沟；

第八标段：古浪县大靖水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施工第八标段（库区绿化标段）；

第十标段：对古浪县大靖峡水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施工第五、六、七、八标段进

行全过程监理。保证工程质量、工期、投资等指标达到有关规定要求。

3、第十标段投标人资格要求 ：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近 3年内财务状况良好；近 3年无

介入诉讼仲裁案件，信誉良好。

3.2 监理标段：监理投标单位须持有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以上（含

乙级）和水土保持工程丙级以上（含丙级）资质；拟派驻现场的所有监理人员须为投标



单位注册在职人员（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该人员在该企业社会保险缴存凭证）；监理工程

师须具备水利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并持有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

资格证书；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水利工程高级及以上职称，并持有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

程建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3.3 所有参与本工程监理标段的投标人须在甘肃省水利建设管理平台及企业信用

信息专栏《招投标备案及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进行信用信息备案，并持有有效的

《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市场从业单位登记备案核准证》。

3.4 投标人必须提供企业所在地（或业务所在地）检察机关出具的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结果告知函，并说明未发生行贿犯罪行为。

3.5 本次项目所有标段(第九、十标段)投标单位报名只允许参加一个标段，多报者

视为无效报名。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本次招标不接受任何单位或个人出借或以

任何方式挂靠、借用他人资质投标。同时，欢迎参与本次招投标的任何单位或个人，以

及社会各界就此进行监督、举报。

3.6 该项目各标段将由建设单位委托招标代理公司组织对投标人资格进行预审，并

推荐通过资格预审的投标人参加投标。资格预审日期和地点在报名结束后由代理公司通

知各投标人，资格预审方法详见《资格审查文件》。

3.7 根据有关规定“凡列入武威市人社部门黑名单的企业、法人，不能参加古浪县

大靖峡水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请涉及到的潜在投标人自行回避。

4、报名并获取招标文件时间

4.1报名时间：2017年9月27日0时0分至2017年10月1日23时59分时截止。

4.2 本项目只接受网上报名、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同报名时间）。请登录武威市

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网上报名，同时在线免费下载招标文件。详情请咨询代理机构。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8时 45 分整，地点为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武威市凉州区二环北路能源大厦）5

楼一厅开标。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招标人定于 2017 年 10 月 7 日上午 9时整在古浪县祁连山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

复大靖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建设管理处集合组织踏勘现场，随后在古浪县祁连山山水

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大靖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建设管理处会议室召开投标预备会，投

标人可自愿参加，交通工具自备，食宿自理，安全自负。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甘肃经济信息网、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

8、缴纳投标保证金金额：

第十标段：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 元）；

缴纳方式：在成功下载招标文件后至开标前缴纳，必须是投标人基本账户以网银、

电汇或支票转账的方式缴纳至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用账户（禁止用现金缴纳）。

并在用途栏或备注栏内填写 8位投标登记号，不填写或填写错误为无效。

户  名：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甘肃银行武威新区支行

开户行行号：313828050125

账  号：6631 0101 3409 4000 20 

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递交投标文件截止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8:45 分前

到达指定账户。开标时，投标保证金缴纳情况由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科室提供

依据，投标人不再换取收据。中标候选人确定后，投标保证金由招标代理机构和武威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人员通过电子招投标系统统一退付，投标人不再到场退付。

数字证书办理须知：为了规范交易平台的业务流程以及给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

务，凡是拟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投标人需先在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注册，

并获取数字证书，方可办理业务。获取数字证书后，投标人重新登录系统登记参与项目

投标，并依据系统生成的“投标登记号”下载拟参与项目的招标文件和缴纳投标保证金，

系统会将“投标登记号”实时发送到投标人手机。

9. 投标企业信誉要求

参与投标的企业须提供武威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出具的针对本工程农民工工资是

否拖欠证明。（《建筑企业参与武威市招投标活动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证明表》已上传

至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专区，请各企业自行下载使用，并按要求填写）。

10.联系方式



招标人：古浪县祁连山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大靖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建设

管理处

联系人：赵国荣

电 话：13893595589

招标代理机构：银川市鸿利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

联 系 人：王子瑜

联系电话：18198013852

银川市鸿利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

2017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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